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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報載，行政院執行 8 年 800 億治水預算於

102 年底告罄，經濟部水利署空有規劃卻無

經費執行，雲林縣水林、北港、土庫、虎尾

等部分鄉鎮治水工程只做半套，致潭美颱風

過境降下豪雨而嚴重淹水，造成農損卻又未

能獲得災損補助，究實情為何？認有深入調

查之必要乙案。 

貳、調查意見： 

民國（下同）102 年 8 月 21 日，潭美颱風侵襲臺灣

，過境期間降雨造成雲林地區南部淹水，受災鄉鎮主要

為虎尾鎮、土庫鎮、元長鄉、北港鎮及水林鄉等，同年

月 26 日水林鄉長率近百位鄉民至雲林縣政府抗議潭美

颱風造成水患，使其農作物蒙受損失，卻未達補助標準

；縣府表示所有治水方案皆已規劃完成，縣府亦有人力

及能力，僅欠缺中央經費補助，其時又逢行政院數度退

回經濟部所提後續治水預算計畫，故由縣長蘇○○率縣

民於 102 年 8 月 28 日北上至行政院及本院抗議與陳情；

翌（29）日，康芮颱風挾帶西南氣流滯留臺灣中南部上

空，從 102 年 8 月 29 日上午在雲林地區陸續降下超大豪

雨，虎尾雨量站時雨量 147 毫米，24 小時雨量灌破 615

毫米，所挾帶雨量刷新當地百年以來雨量紀錄，已超越

97 年卡玫基颱風肆虐雲林地區時所降雨量，由於短延時

強降雨超過排水系統及雨水下水道之保護標準，致宣洩

不及而造成災情，主要淹水區包括虎尾鎮、斗南鎮、斗

六市、大埤鄉、水林鄉及口湖鄉等地區。據報載，行政

院執行 8 年 800 億治水預算於 102 年底告罄，經濟部水

利署空有規劃卻無經費執行，雲林縣水林、北港、土庫

、虎尾等部分鄉鎮治水工程只做半套，致潭美颱風過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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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下豪雨而嚴重淹水，造成農損卻又未能獲得災損補助

等情。案經本院調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經濟部、交通

部中央氣象局及雲林縣政府等相關卷證資料，茲將調查

意見臚述於后： 

一、行政院未充分考量水利建設具有延續性及部分地方

政府財政負擔沉重，二度以地方制度法相關規定，要

求工程用地經費或治水預算需由地方政府自籌，退回

經濟部所提「易淹水地區後續治理及維護管理計畫（

103-108 年）」，致地方首長率眾抗議，民怨迭起，

實有未洽 

(一)查 102 年 8 月下旬，潭美及康芮颱風造成雲林縣淹

水地區，屬「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已投入治

理之地區為大埤鄉延潭排水、元長鄉鹿寮排水、口

湖鄉牛挑灣溪排水、羊稠厝排水及水林鄉、口湖鄉

尖山大排排水、水林鄉新街大排及土間厝排水、臺

西鄉海口排水等，其中大埤鄉延潭排水、元長鄉鹿

寮排水設置抽水站之工程尚未完工，不及發揮功用

；口湖鄉牛挑灣溪排水、羊稠厝排水投入辦理排水

路整治、成龍村落圍堤道路加高、村落排水改善及

抽水站工程、四湖大排整治工程、蚵寮村落防護設

施工程。本次康芮颱風，成龍村落無淹水災情，蚵

寮村落淹水災情已較往年降低。排水路整治部分已

減少大排洪水溢出之災情，而積淹地區後續尚有待

辦治理工作；水林鄉、口湖鄉尖山大排排水依規劃

優先順序投入辦理尖山大排整治工程位置主要位於

口湖鄉之尖山大排下游段地區，如：湖口村落防護

措施、後厝村村落防護設施、順興支線抽水站新建

、後厝中排抽水站改善、椬梧農場南抽水站新建、

大溝支線抽水站新建、下椬梧支線抽水站新建、頂

椬梧分線出口抽水站新建、湖口橋下游段整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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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段及上游護岸改善等工程。後厝村本次無淹水災

情，湖口村有部分積淹水災情，但已較往年減輕許

多，湖口村落之抽水站新建工程尚未完工，完成後

應可再減低淹水災情。本次淹水之水林鄉尖山村、

蕃薯村、水林村等位處尖山大排中上游，則尚未投

入相關治理，積淹地區後續尚有待辦治理工作；水

林鄉新街大排及土間厝排水計畫已依規劃建議於新

街大排、土間厝大排匯入北港溪出口各設置抽水站

一座，惟因兩排水出口原即低窪地區，且整體治理

方案尚有排水路整治、橋梁改建、北港滯洪池等工

作，完成後始達 10 年重現期距之保護標準。 

(二)次查自 85 年 8 月賀伯颱風侵襲臺灣以來，並歷經

88 年 9 月集集大地震後之土石鬆動，90 年 7 月桃芝

颱風、90 年 9 月納莉颱風、93 年 7 月敏督利颱風等

均造成土石流或淹水等重大災情，經濟部遂研擬「

水患治理特別條例」草案，經提 94 年 5 月 18 日行

政院第 2940 次會議決議：「修正通過，送請立法院

審議」，並於同日以院臺經字第 0940021624 號函立

法院審議，其中條例總說明即提：「地方政府或因

財政困難，或因對水利建設不夠重視，多未依權責

編足水患治理經費，每年僅由經濟部編列 10 億元補

助款分配給各縣市協助地方河川、排水治理。依目

前地方政府財力及中央補助地方之經費評估，恐需

80 年方能有效治理」等語，經立法院於 95 年 1 月

13 日三讀通過「水患治理特別條例」，總統於 95

年 1月 27日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12591號令公布

施行。 

(三)經濟部為延續已完成之流域治理規劃成果，研擬「

易淹水地區後續治理及維護管理計畫（103-108 年

）」，於 101 年 9 月 4 日以經水字第 10102617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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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行政院，計畫總經費為 600 億元（專案編列預

算）；經濟部 101 年 10 月 22 日以經水字第 101038

28010 號再函送修正後計畫予行政院，納入農田排

水（15 億元，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編列公務預算）

部分，總經費修正為 615 億元；行政院復於 101 年

12月 22日以院臺經字第 1010077432號函復經濟部

，請照該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綜提審議意見修正後再

報核，其中表示「水患治理特別條例將於 102 年結

束，本計畫所提後續治理工程之用地經費及處理方

式，考量現階段政府財政狀況，請經濟部研議考量

以回歸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自籌方式」等語；經

濟部於 102 年 4 月 11 日以經水字第 10203809790

號再函送修正後計畫予行政院，其中內政部檢討雨

水下水道經費（增加 20 億元），總經費增為 635

億元；行政院後於 102 年 8 月 8 日院臺經字第 1020

046943 號函復經濟部，請照該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綜

提審議意見辦理，其中：「本案宜依地方制度法規

定，優先由地方政府自籌經費辦理縣市管河川、區

域排水及雨水下水道等屬地方自治事項；農田排水

、治山防洪及山坡地水土保持等中央主管權責事項

，則回歸納入各部會現有相關計畫內辦理」等語。 

(四)另據審計部 101 年度直轄市及縣市地方決算審核結

果年報，101 年度各市縣人事費決算數(含臺北市、

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基隆市、宜蘭

縣、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苗栗縣、彰化縣、

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屏東縣、花蓮

縣、臺東縣、澎湖縣、金門縣、連江縣等 22 市縣編

列於附屬單位預算之地方教育發展基金人事費)高

達 4,716億 1,239萬餘元，占各市縣自籌財源 4,252

億 2,070 萬餘元之 110.91％（詳附表一），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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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人事費用負擔居高不下，自籌財源不足以

支應人事費支出，施政計畫所需經費均頇仰賴中央

政府補助，各地方政府開拓財源之能力及成效未彰

，亟待研謀良策妥為改善。且地方政府為執行 8 年

800 億元之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多已設立水

利一級單位，並培養數百名水利工程人才，自 94

年編制人力之 346 位，迄 101 年之 672 位（詳附表

二），已大幅成長 94％，顯示地方政府經多次颱風

重創所轄土地及作物後，已逐漸重視水利建設之重

要性。 

(五)綜上，行政院未充分考量水利建設具有延續性及部

分地方政府財政負擔沉重，二度以地方制度法相關

規定，要求工程用地經費或治水預算需由地方政府

自籌，退回經濟部所提「易淹水地區後續治理及維

護管理計畫（103-108 年）」，致地方首長率眾抗

議，民怨迭起，實有未洽。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原以潭美颱風造成雲林縣農損未

達標準而不予補助，致部分災情嚴重鄉鎮（如水林鄉

）農民群起陳情抗議，復因康芮颱風再襲臺灣，公告

合併計算農損金額進行查估救助後始符標準。該會允

宜檢討相關天然災害救助法規，俾符農業發展條例之

立法意旨 

(一)農業發展條例第 1 條規定：「為確保農業永續發展

，因應農業國際化及自由化，促進農地合理利用，

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穩定農業產銷，增進農民所得

及福利，提高農民生活水準，特制定本條例。」同

條例第 60 條規定：「農業生產因天然災害受損，

政府得辦理現金救助、補助或低利貸款，並依法減

免田賦，以協助農民迅速恢復生產。前項現金救助

、補助或低利貸款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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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據以訂定之農業天然災害救助

辦法第 8 條規定：「救助地區範圍之認定以直轄市

或縣（市）轄區為單位，並依其農業產值多寡，分

為下列四級：一、第一級：臺中市、彰化縣、南投

縣、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

二、第二級：宜蘭縣、桃園縣、新竹縣、苗栗縣、

臺東縣及花蓮縣。三、第三級：新北市。四、第四

級：連江縣、金門縣、澎湖縣、基隆市、新竹市、

嘉義市及臺北市。」同辦法第 10 條規定：「個別

直轄市或縣（市）轄區內天然災害農業損失金額達

下列標準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辦理現金救助：

一、第一級：新臺幣一億八千萬元以上。二、第二

級：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三、第三級：新臺幣六千

萬元以上。四、第四級：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上

。」同辦法第 14 條規定：「天然災害農業損失未

達第十條所定標準，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所屬各詴驗

改良場所勘查認定對農民產生嚴重損害者，得於天

然災害發生後十四日內選擇補助項目並檢附勘查

報告相關資料專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辦理

補助。但農作物災情無法於天然災害發生後十四日

內顯現者，不在此限。」 

(二)查潭美颱風於 102 年 8 月 21 日來襲，颱風過境期

間降雨造成雲林地區南部淹水，受災鄉鎮主要為虎

尾鎮、土庫鎮、元長鄉、北港鎮、水林鄉等，迄 102

年 8 月 28 日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潭美颱風

造成農業災情始突破 1 億元，受災的農作物有落花

生、食用玉米、食用蕃茄、香蕉、二期水稻等等，

共有超過 4 千 9 百公頃的農作物面積受災，惟未符

前揭救助辦法第 10 條之 1 億 8 千萬元。10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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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水林鄉長率近百位鄉民至雲林縣政府抗議潭

美颱風造成水患，使其農作物蒙受損失，卻未達補

助標準。102 年 8 月 29 日康芮颱風過境後，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於 102 年 9 月 2 日以農輔字第

1020023504 號函地方政府：「為潭美颱風及康芮颱

風接續來襲，造成農業災害損失嚴重，災情勘查難

以釐清災損發生時點，請將該 2 次颱風災害之農業

損失合併累計，並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規定核

實辦理」。依該會 102 年 9 月 4 日潭美及康芮颱風

農林漁牧產物損失金額統計，雲林縣轄內農林漁牧

產物損失金額約計 2 億 598 萬元，已達農業天然災

害救助辦法第 10 條公告辦理現金救助之標準，其

災損情形經該會農糧署、林務局、漁業署、畜牧處

及雲林縣政府確認後，該會以 102 年 9 月 5 日農輔

字第 1020023526A 號公告該縣為辦理農業天然災害

現金救助地區。 

(三)綜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原以潭美颱風造成雲林縣

農損未達標準而不予補助，致部分災情嚴重鄉鎮（

如水林鄉）農民群起陳情抗議，復因康芮颱風再襲

臺灣，公告合併計算農損金額進行查估救助，雲林

縣及嘉義縣始符救助標準，惟臺南市合併農損金額

為 6 千餘萬元，仍未達標準，僅能以該救助辦法第

14 條專案報請補助方式辦理。該會允宜檢討相關天

然災害救助法規，以鄉鎮市區為救助單位，並研擬

相關救助標準及執行方式，俾符農業發展條例係「

為確保農業永續發展，穩定農業產銷，增進農民所

得及福利，提高農民生活水準」之立法意旨。 

三、經濟部除應儘速督導「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未

完成之工程外，亦應及早排定地方政府已完成規劃、

提報後續治理計畫之先後順序，據以執行，使「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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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治理計畫」與「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之綜

效能發揮，以保障人民之生命財產 

查據「水患治理特別條例」擬定之「易淹水地區

水患治理計畫」共分 3 階段執行，其中 95-96 年為第

1 階段、97-99 年為第 2 階段、100-102 年為第 3 階段，

共計 8 年，截至 102 年底仍有尚未完成之工程，以雲

林縣為例，口湖鄉尖山大排系統-防潮閘門改善工程、

口湖鄉災山大排系統-湖口村落抽水站新建工程、大埤

鄉延潭大排抽水站工程之土木部分及機電部分、四湖

鄉下崙排水系統箔子寮滯洪池工程等仍於施工中，經

濟部應督導所屬執行單位儘速完成。另「流域綜合治

理特別條例」於 103 年 1 月 29 日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13721 號令公告施行，經濟部除應將「流域綜

合治理計畫」送行政院核定外，亦應及早排定地方政

府已完成規劃、提報後續治理計畫之先後順序，俟計

畫核定後據以執行，使「流域綜合治理計畫」與「易

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之綜效能發揮，以保障人民

之生命財產。 

四、雲林縣政府除執行「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尚未

完成之工程外，帄時亦應加強辦理道路側溝清淤工作

，避免降雨逕流無法順利導排至大排或滯洪池等，造

成道路路面積水情形再度發生 

據經濟部資料顯示，潭美及康芮颱風造成雲林縣

淹水之地區，屬「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已投入

治理之地區為大埤鄉延潭排水、元長鄉鹿寮排水、口

湖鄉牛挑灣溪排水、羊稠厝排水及水林鄉、口湖鄉尖

山大排排水、水林鄉新街大排及土間厝排水、臺西鄉

海口排水等，多屬相關工程仍在施工中，不及於本次

災害發揮功用，或積淹地區尚待辦理治理工作，惟臺

西鄉海口排水系統，係計畫已完成海口排水滯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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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站等工作，本次積淹水發生時海口排水水位仍

低，該部推估上游路側排水等收集系統不良、淤積或

阻塞，逕流無法順利導排至海口排水及滯洪池，五港

路路面積水約 300 公尺，需請雲林縣政府加強辦理道

路側溝清淤等維護管理工作，方能配合顯現治水成

效。爰雲林縣政府除執行「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

尚未完成之工程外，帄時亦應加強辦理道路側溝清淤

工作，避免降雨逕流無法順利導排至大排或滯洪池

等，造成道路路面積水情形再度發生。 

 

調查委員：錢林慧君  

 

 

 

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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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101 年度地方政府人事費負擔情形概況彙計表  

資料來源：審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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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地方政府水利單位人力編制比較表 

縣市別 

年度別 水利單位名稱 

94年度 

編制人力 

101年度 

編制人力 
94 年度前單位名稱 101 年度後單位名稱 

新北市 57 210 水利及下水道局 水利局 

臺中市 21 60 

臺中市建設處道路養護

課(3)、臺中縣工務局水

利工程課(18) 

水利局 

臺南市 37 60 

臺南縣政府工務局水利

課(31)、臺南市政府工

務局水利工程課(6) 

水利局 

高雄市 19 60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水工

處、高雄縣水利處水利

工程科 

水利局 

桃園縣 55 64 水務處 水務局 

宜蘭縣 22 29 工務局水利科 工務處水利科 

新竹縣 5 5 建設處水利科 工務處水利科 

苗栗縣 13 15 建設局河川及土石管理科 水利城鄉處 

彰化縣 12 22 工務局水利課 水利資源處 

南投縣 7 3 流域管理局水利工程科 水利局 

雲林縣 20 40 工務局水利課 水利處 

嘉義縣 19 24 工務局水利課 水利處 

屏東縣 12 22 工務處水利課 水利處 

臺東縣 4 4 工務局水利課 工務局水利課 

花蓮縣 15 16 建設處水利科 建設處水利科 

澎湖縣 2 2 工務處下水道科 工務處下水道科 

基隆市 19 26 工務局河川水利科 工務處河川水利科 

新竹市 1 4 工務局下水道課 工務局下水道課 

嘉義市 4 4 工務處下水道科 工務處下水道科 

金門縣 2 2 工務局水利暨下水道課 
工務局水利暨下水

道課 

連江縣 - -  -  - 

合計 346 672     

 


